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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月 24日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闭幕，会议期间

专门听取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代表国务院所做的《国务院关于节能减排工

作情况的报告》。该报告表明，根据“十二五”规划纲要，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共有 6个，

具体要求是：2015年与 2010年相比，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16%，二氧化碳排放

强度下降 17%，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下降 8%，氨氮、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

10%。但从目前的进度来看，部分指标完成进度比较滞后。从数据比较中可看出，单位 GDP

能耗与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率在前三年只完成了五年总任务的 54%和 20%。要达到 2015年的

目标，就必须令两项指标年均下降 3.9%和 4.2%，远远高于前三年平均降幅。这预示着后两

年减排任务十分繁重。 

  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和任务，徐绍史强调，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，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

目标。其中要严控“两高”行业新增产能，充分发挥金融“关口”的作用。 

  客观地看，过去几年内金融业为支持国家节能减排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但是在今后国家

面临十分繁重的节能减排任务的形势下，我国金融业要响应国家的政策要求，自觉参与支持

节能减排的相关工作。 

 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周景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，这几年银行对绿色

信贷的投入非常重视，信贷结构一直在做调整。具体来看，一方面是加大对节能环保类产业

的信贷投入，例如节水等；另一方面则是收缩对“两高一剩”行业的投入。数据显示，2013

年银行业对钢铁产业信贷下降 10%，建材中长期贷款也有了 3.3%的降幅，总体上遵循了有保



有压、有扶有控的原则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在肯定过去几年金融部

门在绿色信贷方面做出的贡献之外，也强调了不足之处，他说道，“这和金融所处的大的

环境有直接关系。过去我们强调‘谁污染谁治理’，但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落

实治理的责任，把这部分成本强加到政府和公众身上。这样一来企业的成本控制住了，它

的利润相对也就高。作为追求商业利润的银行，如果没有政策的严令禁止，当然愿意把钱

贷给这些企业，这是符合商业规律的。” 

  2007年，原国家环保总局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的《关于落实环保政

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》，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关于绿色信贷的政策。运用绿色信

贷政策，调控信贷投向，控制高污染、高环境风险行业和企业授信，许多污染企业因环境问

题而不能获得贷款。之后的几年，国务院和人民银行、银监会等相关部门也多次要求银行关

注信贷风险，强调绿色信贷的重要意义。 

  另外，从目前中国经济的大环境来讲，参与和支持绿色环保金融，也将给金融机构带

来多种利好因素。徐洪才认为，现在的政策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从过去的“谁污染谁

治理”转变为“谁污染谁付费”，治理由第三方来承担。引入市场机制，比过去依靠政府

行政来管理要更具主动性。他解释道，这样会使得银行贷给这些“两高”企业的风险上升，

基于对自身的考虑，银行也会自觉去减少这方面的信贷投入。“这不是单纯靠金融机构就

能解决的问题，也不应该一棒子打到一个部门身上，应该形成合力。”徐洪才说，“当然，

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也会顺势而为。” 

  未来，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和加快推进绿色信贷工作，打造新型绿色银行，

大力支持低碳经济发展，同时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支持和保障。

具体来看，银行要确定新型绿色银行发展战略，把参与和支持节能减排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；



要在制定和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上有新要求、新机制；调整信贷结构、创新绿色信贷产品服务、

加快银行转型发展，找到新增长点和利润生长点，并防范新的金融风险。 

  过去几年内金融业为支持节能减排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但是在今后国家面临十分繁重的

节能减排任务的形势下，我国金融业要响应国家的政策要求，自觉参与支持节能减排的相关

工作。 

 


